
服务承诺

1、工作开展时，依据采购人的要求，合理调度力量，根据实际

情况安排相应的专业人员进行项目工作，安排的人员是投标文件中确

定的项目人员，按照约定日期完成项目检查验收。

2、按照采购人要求完成全部工作任务，并随时接受采购人的监

督、管理和协调。达不到此项要求，自愿放弃成交资格。

3、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及采购人要求，组织项目人员依法开展工

作，任务完成后，向检查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4、抓严标准，把好关口。根据县政府出台的《高青县农村房地

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实施细则》，扎实规范工作流程；建立督查调度

机制，通过实行日调度、周汇报、月通报的方式，及时发现工作推进

中的问题并进行整改，严把每道工作关口，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推

进工作进度。



4、在工作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5、独立完成业务，不以任何形式将工作任务再委托给其他机构。

6、对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向采购人报告，主动接受采

购人指导。

7、建立严格的项目管理制度，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和记录

项目的情况，做好各类资料的保管工作；工作完成后，除按规定可以

留存的文档外，将全部文档移交采购人。

8、严格执行保密制度，未经采购人批准，不以任何形式向无关

人员提供、泄漏或公开因工作而知悉相关情况，如果在成交后违反保

密协议，泄露信息的，终止成交资格。

9、为保证项目质量，本公司具有一定规模、数量且能承担项目

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10.服务质量通过项目承担单位自检，招标人检查合格后，由招

标人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标准组织验收，同时，完成

的相关成果须满足国家、省市及其他相关专业最新规范要求。

11.未经招标人书面同意，中标单位不得将本项目转包或分包给

其他单位进行，投标单位中标后需独立自主完成本项目，如招标人获

悉中标单位存在转包分包的情况，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对中

标人进行处罚，中标人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和责任。

12.项目完成后，对上级部门提出的验收问题等进行整改，达到

甲方工作要求。售后服务期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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